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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36046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號
聯絡人：胡育萍
電話：037-559583
傳真：037-370163
電子郵件：hyping2016@ems.miaoli.gov.
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頭份市后庄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500876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0087685_115E0101019-01.pdf)

主旨：為落實管理公務員兼職行為，使其符合公務員服務法（以

下簡稱服務法）相關規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5年4月21日部法一字第

1155947210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按服務法第15條業明定公務員兼職行為之限制規定，其中

各項兼職行為應報經權責機關（構）同意、備查或免經備

查之適用（例外）情形，業經銓敘部以民國112年7月7日部

法一字第11255919391號令及115年1月12日部法一字第

11458929632號書函分別補充規定及補充說明，並請各權責

機關（構）據以就公務員兼職情形及態樣覈實認定及辦理

（上開函釋已上載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/人事法規/解釋函

令/捌、服務/9兼職事項〈二〉公職及業務項下）。

三、為落實管理公務員兼職行為，請各機關（構）在接獲臺灣

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通知所屬人員於參加公教人

員保險期間，同時參加公教人員保險法（以下簡稱公保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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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）第6條所定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紀錄時，應儘速依規定

查明原因，並即時查核所屬人員是否從事兼職、其兼職是

否踐行經權責機關（構）同意或備查之行政程序、與其定

期填具之「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」內容是否

相符，以及是否符合服務法第15條相關規定及前揭銓敘部

相關解釋，倘經查重複加保係因不符法令規定之兼職情事

所致，請依服務法、公保法等相關規定本於權責妥為處

理，以有效杜絕不符法令之兼職情事。

四、請各機關務必對新進及現職同仁進行定期宣導，並告知違

反規定的效果。

正本：本縣所屬機關學校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考訓科)、本府人事處(給與科)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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